
忻州师范学院变更成绩审批表(学生版)

20 —20 学年 第 学期 编号：

备注：（1）变更成绩工作在开学初两周内进行；（2）学生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开课系（院、部）同意后，

由教务部安排查卷；（3）查卷时，系（院、部）教研室主任组织，与两名讲师以上职称教师三人组成查卷

小组，根据原评卷教师拟订好的标准答案进行查卷；（4）查卷后，如需更改成绩，网上下载此表，办理相

关手续；（5）此表一式两份，教务部学籍科、系（院、部）各留存一份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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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籍管理科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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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签字：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
